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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盗伐“琴木”的案件背后，被
告人自愿承诺履行个人绿色低碳行
为，同时承担相应的损失费。问题来
了，什么是个人绿色低碳行为？从“破
坏者”向“保护者”的转换过程又是如
何完成的？

4 月 8 日，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
副院长余琦告诉记者，该院近日收到一
份来自阿坝州茂县司法局的证明书和

《“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个人积分统计
表》反馈，证明这起盗伐太白深灰槭（当
地俗称“鹅掌木”）案件的罪犯吴某某已
完成“绿色矫正”。

据悉，这是成铁二院在全省首创
的缓刑考验期内“低碳行为令+绿色
矫正”制度落地实施完成的第一起
案件。

回顾
两男子盗伐林木分别获刑

2021年3月，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
可证的情况下，被告人松某某伙同被告
人吴某某窜至某县林区内盗伐太白深
灰槭2株，并将砍伐的木材以18000元
的价格卖给案外人黄某，二被告人各分
得9000元。

经鉴定，盗伐的2株太白深灰槭立
木蓄积量6.63立方米，折合原木材积
3.779立方米。

经查，2020年11月至2022年1月
期间，被告人松某某在未办理林木采
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某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共盗伐太白深灰槭共
计7株，并雇佣案外人赵某、王某等将

砍伐的木材背运出保护区后出售。经
鉴定，盗伐的7株太白深灰槭立木蓄积
量9.979立方米，折合原木材积5.688立
方米。

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松某某、吴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构成盗
伐林木罪。被告人松某某具有犯罪前
科，但在本案中具有坦白且自愿认罪认
罚等情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二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被告人吴某某自愿承诺履行个
人绿色低碳行为，积极退还违法所
得，具有自首等情节，法院判处其拘
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
千元。同时，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
相应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期间
损失费。

首创
“低碳行为令+绿色矫正”制度

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副院长余
琦告诉记者，该案首创缓刑考验期“低
碳行为令+绿色矫正”制度，被告人吴某
某自愿签署“低碳行为承诺书”，承诺通
过“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APP，认真践
行绿色低碳行为以获取碳积分，法院认
可其承诺效力，在判决生效后，制发《低
碳行为令》并请当地司法局协助执行，
以确保承诺内容的有效实现。

吴某某在6个月的缓刑考验期内，
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履行垃圾循环利用
等绿色低碳行为，在当地司法局监督下，
每月完成“个人碳积分”登记。目前，法
院已收到当地司法局回函和证明书，被
告人吴某某已合格完成绿色矫正。

碳积分
引导矫正人员有效改造

余琦说，为积极服务碳达峰、碳中
和，打造低碳司法场景，探索包括碳普
惠、碳积分、碳账户等在诉讼活动中的
应用，推动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为示
范，成铁二院研发出“四川法院司法碳
普惠”APP，该平台包含碳汇司法、近零
碳场景建设及打卡、双碳知识推广、个
人自愿减排等功能模块，通过碳普惠机
制激励和约束诉讼活动的相关当事人
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平台已
于2023年8月15日上线运行，用户在
微信小程序或手机软件应用市场搜索
下载“熊猫司法碳普惠”即可使用。

依托于“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
APP，成铁二院与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片区各地司法局加强联动，对环资案件
被告人在接受社区矫正过程中，开展有
针对性的绿色低碳教育和行为替代生
态修复活动，同时引入碳普惠积分制，

“以个人碳积分”的形式将其减碳行为
和义务予以量化，并纳入社区矫正监管
方案，通过践行低碳行为深化绿色矫
正，引导社区矫正人员树立绿色低碳生
活理念，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真正
实现“破坏者”向“保护者”的转换。

下一步，成铁二院将继续深耕“恢
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以融
合绿色理念、低碳生活、预防生态环境
破坏和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为基础，深入
推进“低碳行为令+绿色矫正”制度，推
动实现环境资源案件社区矫正人员有
效改造与生态环境全面修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近期，成都连锁教育机构少年书院
（驷马桥校区）突然关门，许多家长反映
孩子还有课时没上完，希望相关部门能
处理。封面新闻“追踪到底”栏目对此
进行了报道，引发广泛关注。

4 月 8 日，成都市民卢女士又向
“追踪到底”栏目反映，她为孩子报名
的少年书院（红唐校区）突然关闭，疑
似跑路，希望能退款或者继续上课。
情况究竟如何？当天，记者走访了涉
事门店。

投诉
通知上课却发现大门紧闭

“到店才发现已经关门了，真的太
惊讶了。”卢女士说，她一般每周六带着
孩子去上课，4月6日（星期六），负责对
接的老师通知她照常去上课，但当她带
着孩子到店后发现大门紧闭。后来加
入家长维权群才知道，该门店4月1日
就已经关门，老板疑似跑路了，许多家
长都在维权。

卢女士说，2023年3月18日，她在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红唐购物中

心的少年书院为孩子报了名，缴费
19800元，买了188节课（其中8节为赠
送），主要上围棋和国画两门课程，目前
还剩97节课没上，“现在不知道找谁退
款，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上课，希望相
关部门能处理。”

卢女士所在的家长维权群里有近
千人，大多数人的剩余课时为几十到
上百节不等，总共涉及金额至少有几
百万元。其中还有一名家长在关门前
一天（3月31日）缴费报名，孩子一节
课都没有上。

走访
多家少年书院门店已关门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少年书院（红
唐校区），发现门店大门已经上锁，房间
内还有古筝、桌椅等。

在门店门口，记者看到了成都红唐
购物中心4月5日发布的公告。公告
称，少年书院于2024年4月1日起已违
约闭店，经查少年书院涉及会员卡销售
行为。

商场称，少年书院承租成都红唐购
物中心的商铺经营体验类服务，少年书
院与成都红唐购物中心为两家独立的
经营主体。少年书院为消费者办理会
员卡等行为系其自主经营的行为，成都
红唐购物中心从未从中收取任何费用，
应由少年书院承担全部责任。

商场还表示，如少年书院对会员卡
退费不予办理，商场将与消费者一道联
系相关部门维权。

一名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
部门和门店老板已经谈过，目前还在协商
中，对于退款等诉求，她建议走司法程序。

记者了解到，除了红唐校区，位于
成华区洪山路的少年书院（城北校区）、
位于青羊区清江西路的少年书院（金沙
校区）、位于武侯区的少年书院（武侯万
达店）等多家门店均已关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摄影报道

成铁二院首创“低碳行为令+绿色矫正”工作模式

盗伐林木的缓刑犯通过碳积分完成“绿色矫正”

教育机构已关门仍通知家长带孩子上课
成都红唐购物中心：少年书院4月1日起已违约闭店

▲少年书院（红唐校区）已关门。
◀成都红唐购物中心发布的公告称，少
年书院涉及会员卡销售行为。

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巡回审判庭审理松某某、吴某某盗伐林木案。宋潇 摄


